
企业上市环保合规合法证明事项工作指南

事项
审核

部门
依据

需提供的

资料清单
办理路径 办结时限 禁办情形

中介

服务
温馨提示

企业上

市环保

合规合

法证明

株洲

市生

态环

境局

湖南省人

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

印发<湖南

省企业上

市“金芙

蓉”跃升行

动计划

（2022-20

25 年）>的

通知》（湘

政办发

〔2022〕2

号）

1.企业上市环保合规合法

性审核的报告；

2.市政府金融办支持企业

上市的函；

3.项目环评批复复印件；

4.建设项目环保验收备案

表复印件；

5.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备案表复印件（涉及

的）；

6.排污许可证正本复印件；

7.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评

估（验收）备案文件复印件

（涉及的）。

株洲市市民中心二

楼 H 区建投审批专

区环保窗口（株洲

市天元区神农大道

399 号）。

联系电话：

0731-28680840

5 个工作日

1.近三年，因

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被查

处；

2.建设项目

未批先建、未

验先投、久试

未验；

3.发生重大

及以上环境

污染事件或

生态破坏事

件；

4.无排污许

可证排污。

无

1.企业进一步加强环境

管理，避免因环境违法行

为被查处；

2.办理环保合规合法证

明前，企业尽早对环保手

续进行全面梳理，及时补

齐相关环保手续；

3.市生态环境局采取“不

见面办事”的方式办理。

4企业上市环保合法性审

核的报告中，需注明企业

详细地址，联系人及手机

号码。



株洲市企业上市环保合规合法证明办事流程

企业根据需提供

的资料清单，准

备好各项资料。

1.分局初审。企

业到所在地生态

环境分局进行初

步审核，由分局

在企业上市环保

合法性审核的报

告上直接签署意

见，并加盖公章。

2.邮寄提交。企

业将资料邮寄到

市民中心环保窗

口。

1.受理。窗口人

员对资料进行形

式审核，容缺受

理。资料不齐的，

一次性电话告知

尽快补充提交；

2.审核。窗口人

员与市生态环境

局环评科、监测

科、法规科和市

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

对接，签署意见，

报相关局领导审

签。

1.准备资料 2.初步审核 3.受理审核 4.出具证明

1.出具证明。根

据企业的实际情

况出具合规合法

证明。

2.邮寄送达。将

合规合法证明邮

寄企业。


